
《 基 本 法》 話劇 比賽 決 賽暨 頒 獎 禮 明日 舉行   

＊ ＊ ＊ ＊＊ ＊＊ ＊＊ ＊ ＊＊ ＊ ＊ ＊ ＊＊ ＊＊   

 

下 稿 代 公民 教育 委員 會 發：  

 

  由 公民 教育 委員 會 及民 政 事 務 局主 辦的《 基 本 法 》話 劇 比賽，已 選

出 六 隊 隊伍 明日 （二 月 八日 ）進 行 決賽 ，角 逐 冠 軍 殊榮 。  

 

  決 賽暨 頒獎 禮將 於 明日 下 午 七 時於 葵青 劇 院 舉 行。是 次 比 賽分 為 中

學 組 和 大專 及公 開組，初 賽已 於二 ○ ○ 七 年一 月 二 十 一日 舉行。進 入決

賽 的 六 隊，除 角 逐 有 關 組別 的 冠、亞、季 軍 外，還 會角 逐 全 場最 佳 男主

角 、 最 佳女 主角 、最 佳 劇本 及 最 佳 舞台 效果 四個 獎 項。  

 

  話 劇比 賽由 政制 事 務局、律政 司 及 教 育統 籌 局 協 辦；香 港 電 台 支持

及 香 港 話劇 團任 技術 顧 問。  

 

  自 二○ ○四 年起，公民 教 育 委員 會 及民 政事 務 局每 年 均 會安 排 一 項

重 點 活 動推 廣《基 本 法 》。二 ○ ○六 ／ ○ 七 年度 的活 動為 話 劇比 賽，目

的 是 以 生動 手法，透 過 話劇 表 演，向市 民 推廣《 基本 法》，正如 是 次活

動 的 口 號「 認識 基本 法、從 舞 台 出 發」 。  

 

  隨 着是 次活 動的 啟 動儀 式 於 二 ○○ 六年 十月 展 開後，主 辦 單位 舉 辦

了 一 個 巡迴 展覽 向巿 民 推廣《 基 本 法》；而 接着 舉行 的三 場 工作 坊，則

由《基 本法 》推廣 督 導委 員會 委 員譚 惠 珠、黃富 榮 及馮 敏 威 分別 與 出 席

人 士 分 享他 們對 《基 本 法》 的 見 解 。  

 

  明 日舉 行的 決賽 暨 頒獎 禮 ， 將 由公 民教 育委 員 會主 席 彭 敬 慈博 士 、

民 政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林 鄭 月 娥 、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香 港 區 代 表 譚 惠

珠、香 港 話 劇 團藝 術 總 監 毛俊 輝，以 及 是次 活動 大 使蘇 玉 華 擔任 主 禮嘉

賓 。 藝 人鄭 融及 楊天 經 為表 演 嘉 賓 ，而 特別 嘉賓 為 汪明 荃 。  

 

  《 基本 法》 話劇 比 賽的 網 址 為 www.basiclawdrama.hk。  

 

 

完   

 

２ ０ ０ ７年 ２月 ７日 （ 星期 三 ）  

 


